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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教育課程宜鬆不宜緊 

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《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》中對幼兒教育

有詳細的規定和目標。因為幼兒在幼稚園階段只有 3 至 6 週歲，身

體只適宜做啟蒙性的教育。編排課程須切合幼兒身心發展的規律

及其學習特點，強調以遊戲為基本的學習活動方式。為保幼兒身心

健康發展，要求在幼兒教育一年級不得包含寫字。  

但目前實際情況是幼兒升讀小學，每間學校都需要面試，部份

學校有拔苗助長的現象。幼稚園低班，有的尚未滿 3 週歲，若過早

握筆寫字，不利幼兒身體健康。同時高班還不到 6 週歲，也不宜過

早以百分制分數做評分標準。  

目前中、小學的校舍主要集中在中區，澳門學生難實行就近入

學制度。但長遠而言，為讓幼兒快樂學習，建議取消入讀小學需層

層面試的制度，没必要過早讓幼兒承受教育的壓力，也體現不到教

育平等原則，也形成老師、家長不注重素質教育，片面追求分數的

社會風氣。同時新城 A 區應盡早規劃中、小學新校園建設，與公

屋建設同步，讓學生在新城 A 區就近上學，以減輕澳門跨區交通

壓力。  

 


